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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强化脱贫
人口稳岗就业帮扶六条措施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：

促进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。为

进一步强化就业帮扶，助力脱贫人口（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，下

同）稳岗增收，现提出如下工作措施：

一、强化监测预警，稳定务工规模。持续做好脱贫人口就业

状况跟踪监测，按月在“脱贫人口就业帮扶实名制数据库”中更

新相关数据。将防返贫监测对象（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、

突发严重困难户等）、易地搬迁脱贫人口、公益性岗位退出人员、

企业离职离岗脱贫人口中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人员纳入重点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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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范围，对就业出现问题的，随发现、随帮扶。全力稳定脱贫人

口务工规模，在不低于上年底水平的基础上，稳步提升脱贫人口

务工总量。

二、强化就业援助，降低返贫风险。推广脱贫人口“就业一

键帮”平台，实现脱贫劳动力通过手机端即可“一键”提交就业、

培训帮扶需求，享受就业援助。建立“2473”就业帮扶响应机制，

对新增有就业意愿、培训意愿脱贫劳动力，在 24 小时内对接了解

具体就业、培训需求，7 个工作日内提供首轮“131”就业服务（1

次职业指导、3 个岗位信息、1 个培训项目），3 个月内帮助达成

就业、培训目标。建立结对挂钩帮扶机制,确保有就业意愿未就业、

有培训意愿未培训脱贫劳动力动态清零。对通过市场渠道确实难

以实现就业的，开发公益性岗位予以兜底安置，确保零就业家庭

至少一人就业，严守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。

三、强化稳岗帮扶，提升就业质量。发挥输入地稳岗就业帮

扶责任，向省内跨区域流动脱贫人口提供同等就业服务。加强地

方劳务品牌培树，提高劳务输出规模及输出质量。加强多渠道信

息数据比对，对符合条件脱贫人口及吸纳脱贫人口就业的用人单

位，主动兑现各项就业扶持政策。宣传引导更多脱贫劳动力在企

业稳定就业并参保，助力提升工资性收入水平。

四、强化技能培训，提升竞岗能力。建立并推行“揭榜挂帅”

工作机制，实施重点群体适岗培训行动计划、脱贫人口“1+N”（1

指面向脱贫人口开展 1项技能培训，N指与技能培训相配套的心

理疏导、安全教育、职业规划等跟踪培训）职业技能培训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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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索建立脱贫人口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,畅通脱贫人口技能成

长路径，明显提升脱贫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参培率、持证率，推

动脱贫人口想就业、敢就业、能就业。

五、强化跟踪调度，保障有序推进。围绕脱贫人口务工规模

完成情况、政策落实情况、服务培训开展情况等，继续实施“常

态化调度、月定期通报”机制，确保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帮扶各项

目标任务顺利完成。

六、强化典型培树，营造良好氛围。总结推广脱贫人口就业

帮扶好经验好方法，广泛挖掘脱贫人口就业致富典型案例，充分

运用线上线下全媒体平台进行宣传，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3 年 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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